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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存侥幸“挤一挤”
违法超员受处罚

“多一个，没问题”“距离近，挤一挤”，
这是不少超员车辆驾驶人的侥幸想法，也是
许多乘坐超员车乘客的普遍心理。殊不知，
乘车人员“超”一人，生命安全就“降”一格。

近日，阿拉善盟高新区公安分局交管
大队值班民警接到缉查布控系统后台的超
员车辆预警提示后，立即对预警车辆实施拦
截检查。

经询问，被拦截车辆上的驾乘人员均为
某工地外来务工人员，且同住工地附近。驾驶
人坦言：“因为路程不远，就想着让大家都上车
挤一挤。”民警现场对驾驶人及乘车人员进行
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明确指出超员行驶会严重
影响车辆操控性能、延长刹车距离，一旦发生
交通事故，极易造成人员伤亡。随后，民警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
条、《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五十九条第三项的规
定，依法对该驾驶人作出记 3 分、罚款 100 元
的行政处罚。

交警提示：
车辆超员会大幅降低车辆制动和操控

性能，极易引发群死群伤的恶性交通事故，
安全隐患极大。广大机动车驾驶人一定要
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因侥幸心理酿成大
祸。 （赵凯 马郁）

屡违交规无证驾驶
三度被查自食恶果

无证不能驾驶机动车，这是交通安全
的基本准则，更是不可触碰的法律红线。然
而，仍有驾驶人心存侥幸、屡教不改，在驾驶
证被吊销后多次违法驾车，最终难逃法律制
裁。

近日，乌海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海勃湾
大队民警在开展路检路查工作时，发现驾驶
人曹某某涉嫌无证驾驶。经核查确认，曹某
某的驾驶证早已被吊销，此次已是其第3次
因无证驾驶被交管部门查处。经查，曹某某
此前曾分别在 2019 年、2022 年因无证驾驶
机动车被依法处罚。

交警提示：
拥有驾驶技能不等于具备合法驾驶资

格，无证上路本质上是对自身及他人生命财
产安全的漠视。为图一时方便罔顾法律规
定，不仅将面临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一旦
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还需承担相应事故责
任，且保险公司会拒绝理赔。广大驾驶人应
对法律心怀敬畏，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共同
守护道路交通安全。 （王东）

近日，赤峰市红山区居民林某在家
中与朋友饮酒时，邻居王某突然到访。
原来，因小区内无空余车位，林某将车辆
临时停放在过道处，导致王某的电动车
无法驶出，因此，王某找到林某，要求其
挪车。

得知来意后，林某取来车钥匙，驾车
从小区内倒车驶出，随后沿海关胡同左
转进入万源德胡同，由西向东行驶。在
车辆仅行驶15 米时，被在此开展夜查工
作的赤峰市公安局红山区分局交管大队
民警当场查获。民警对林某进行呼气式
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其血液中酒精含量
为 126mg/100ml，达到醉酒驾驶标准。

经进一步核查，林某并非首次酒后
驾驶。2024 年 11 月，其曾因饮酒后驾驶
机动车，被依法暂扣机动车驾驶证 6 个
月。而此次醉酒驾驶违法行为，发生在
前次酒驾处罚执行完毕未满两年的期限
内，属于屡教不改的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九十一条的相关规定，交管部门
对林某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
罚；因其行为已构成醉酒驾驶，后续还将
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以案释法：
酒精摄入会严重减缓人的反应速

度、扰乱判断力、降低车辆操控精度，可
能因操作失当引发碰撞行人、剐蹭车辆、
撞击障碍物等意外。尤其是老人、孩童
频繁活动的小区、停车场等区域，道路环
境错综复杂，酒后驾车的危险系数会大
大增加。

酒驾、醉驾的界定与法律后果如下：
驾驶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
量≥20mg/100ml 且＜80mg/100ml，将面
临罚款、记分等行政处罚；醉酒后驾驶机
动车，血液酒精含量≥80mg/100ml，即触
碰刑事红线，将承担拘役、吊销驾驶证、
留下刑事案底等法律后果。

需特别注意的是，酒精在人体内

的代谢速度受体重、个人代谢能力、是
否空腹、饮酒种类等多种因素影响，存
在明显个体差异。因此，依靠自身感觉
判断是否能驾车，是非常不科学且危险
的行为。

交警提示：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是交通

安全铁律，驾驶人须彻底摒弃任何侥幸
心理，并时刻谨记：无论在公共道路，还
是小区、停车场等区域，只要酒后驾驶机
动车，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

（赤峰市公安局红山区分局交管大队
供稿）

酒后挪车仅15米 仍难逃刑事追责

“我正考驾驶证呢……”近日，
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鄂托克
前旗大队民警在敖镇苏力迪街执勤
时，对一辆小型汽车开展例行检查，
驾驶人娜某某表示自己尚未取得驾
驶证。

民警询问得知，当日，娜某某
因身体不适，打算前往药店买药。
为了赶路，她刻意忽略自己仍处于
驾驶证考试阶段、未取得合法驾驶
资格的事实，抱着“应该不会被查
到”的侥幸心理驾车上路，不料刚
上路就被交警查获。

了解情况后，民警对娜某某无
证驾驶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批评教
育，同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其作
出相应的行政处罚。
（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供稿）

考证期间违反交规 无证驾驶必被追责

近日，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和平路与
活福滩路交叉路口，发生一起因驾驶人驾车
接打电话引发的追尾交通事故，造成两车不
同程度受损。所幸两车驾驶人均系好了安全
带，才未造成人员伤亡。

事故发生后，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管支
队四子王旗大队事故民警调取监控视频得
知，乔某某驾驶出租车在交通信号灯黄灯亮
起时，依规停车等待，不料车辆后方突然传来
撞击声，车辆在剧烈震动后向前冲出一段距
离才停下。乔某某第一时间下车检查，确认
车辆遭后方车辆追尾。后车驾驶人李某某自
述，事发时其因专注接打电话，未注意到前车
已减速停车，因来不及采取制动措施，才引发
了此次追尾事故。

经认定，驾驶人李某某的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
中“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
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的规
定，负全部责任，出租车驾驶人乔某某无责
任。

交警提示：
驾车接打电话易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

进而引发交通事故，严重危及道路通行安全。
为守护自身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广大驾驶人
务必摒弃驾车陋习，做到专心驾驶、谨慎行车、
平安出行。同时，交警也提醒广大驾乘人员，出
行途中务必系好安全带，守护好自身安全。

（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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